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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4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外地特派团更多地利用所在国工作人员 
 
 

  秘书长的报告
*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 2003 年 6 月 18 日第 59/290 B 号决议提交的，其中请秘书

长按照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第 80 段的规定，在符合成本效益的情况

下尽可能鼓励更多地利用所在国工作人员。 

 报告概述有关外地特派团本国专业干事的利用的政策，回顾这种做法的背景

并说明本国专业干事目前在维持和平行动中的部署情况。 

 

 

 
 

 
*
 本报告迟交，是因为目前新的维持和平特派团的规划和部署工作急剧增加，对人事管理和支

助处有限的资源造成很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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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57/290 B 号决议（第 17 段）提交的，其中请秘书长鼓

励在维持和平行动中更多地利用所在国工作人员。 

2． 为本报告目的，“所在国工作人员”是指本国专业干事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

报告回顾在外地特派团中利用本国专业干事的政策、目前利用本国工作人员的总

的情况和在外地特派团中有效利用本国工作人员的前景。 

 二． 有关外地特派团中本国专业干事的利用的政策 
 

3. 本国专业干事的利用应遵循大会1994年12月23日第49/223号决议通过的、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务员制度委员会）1994 年报告（A/49/30）附件六中

所述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核可的具体准则。这项政策特别规定，本国专业干事应当

为所服务国家的国民，不应派往这些国家以外的任何工作地点。 

4． 所雇用的本国专业干事职类工作人员只限于履行与本国有关的职能，并需具

有本国经验、了解当地文化、语文、传统和机构（见 A/49/30，附件六）。报告中

特别指出，本国专业干事的雇用应遵循既定准则而不应仅仅为了便于代替国际专

业人员（同上，第 235 段）。 

5． 本国专业干事的利用得到人力资源管理厅（人力厅）的核可；其后于 2003

年 12 月 23 日授权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在与施政有关的特派团中聘用本国

专业干事。鉴于交付给这些需要本国经验和当地知识的特派团的活动有所扩大，

一般认为在施政工作团中较多地利用本国专业干事不但是可取而且是必要的。人

力厅指出，维和部对本国专业干事的征聘应遵循为大会所赞同的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核可的准则。 

 三． 背景和最近的发展情况 
 

6． 截至 2004 年 1 月为止，维持和平及其他外地特派团共计核定并设置 9 231

名本国员额，其中包括本国专业干事（306 名）和本国一般事务人员（8 925 名）

员额。 

7． 各特派团的所有部门，包括政治及其他实质性部门以及所有行政和后勤方面

都有本国一般事务人员任职。这些人员征聘为秘书、行政助理、技术人员、运输

或信息技术助理及新闻或语文助理。 

8． 1995 年联合国危地马拉核查团（联危核查团）首次雇用本国专业干事为人权

干事。两年后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为司法系统评

估项目设置了本国专业干事的职位，后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

索沃特派团）也设置了这种职位，该特派团在治理和公共行政方面的任务特别适

于利用所在国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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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据各种情况，特别是特定特派团特有的情况，做出了各种努力编列尽可能

多的本国员额。本国部门的范围和规模视当地有多少合格技术人员而定，就本国

专业干事而言，则视需要本国经验和当地知识的员额数以及机密性和可能的利益

冲突等因素而定。技术评估团进行评估时通常都考虑到具体情况。 

10． 在本国工作人员的总框架内，本国专业干事是一个独特的工作人员职类，有

关本国专业干事的征聘的政策以及对可以雇用这类人员的领域所施加的限制证

明了这一点。 

11． 成立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后扩大了包括本国专业人员在内的

本国工作人员的雇用。这些工作人员以其对当地文化、语文、传统和机构的认识，

为该特派团任务的执行提供了关键性的支助。例如在政治事务部门内，将由本国

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部署到该国 8 个区域，协助国际政治和民政干事在县和地

方各级保持联系。更多地利用本国工作人员也符合加强本国能力和进一步促进本

国发展的目标，使所在国工作人员有机会对和解、复原和重建等方面的工作直接

作出贡献。 

 

 四． 现状 
 

12． 下面所列维和部的数据表明，截至 2004 年 1 月为止，已核定下列八个维持

和平和特别政治特派团的 306 个本国专业干事员额：联合国危地马拉核查团、联

合国科特迪瓦特派团、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联合国伊拉

克援助团、联合国驻被占领土特别协调员办事处、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

派团和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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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结论 

 
 

13. 各特派团利用本国工作人员的总的经验是肯定的。各外地特派团提出的意见

表明，总的说来本国专业干事在其能力范围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们对当地机

构、文化和语文的认识证明特别有帮助。这些工作人员都很干练、内行、受过良

好的教育并具有丰富的经验。例如，危地马拉的本国干事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他们同所服务的人口群体具有同样的族裔背景。所有目前包括有本国专

业干事的特派团都表示有意保有并扩大这种特别的专门知识。但是，由于联合国

的语文要求，有些特派团在确定适任的本国工作人员方面面临困难，例如，由于

要求申请人通晓联合国的一种工作语文，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过

渡当局）本国专业干事职位的本国申请人人数很有限。 

14． 外地特派团专业人员和一般事务人员二级本国工作人员的人数和素质证明

本组织和维和部特别致力于支持和带头更多地利用这些职类的工作人员。在维持

和平行动中更多地利用本国专业干事的工作受到其雇用条件，也就是有关只利用

这些人员履行与所在国有关而需要该国经验和知识的职能这一规定的限制。但

是，在科索沃特派团和联阿援助团等需要对所在国的专门知识和对当地的了解的

特派团内，得以在上述框架内大幅度增加本国专业干事的利用。今后在特派团工

作人员的配置方面，维和部将在可行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情况下利用在科索沃特派

团和联阿援助团中所取得的经验扩大本国专业干事的利用。 

15． 人力资源管理厅和维持和平行动部在第5段中所述授权框架内严密监测本国

专业干事的利用情况。适当时可同人力厅及其他伙伴进一步审查目前所应用的准

则（见第 4 段），以使秘书处，特别是维和部，更加能够制订灵活而创新的工作

人员配置战略，扩大外地特派团内本国专业干事的利用。 

 

 六． 大会应采取的行动 
 

 16． 要求大会注意到本报告。 

 

 


